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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學生實習教學計畫 
106.04 修訂/108.01.02修訂/111.05.06修訂 

 

一、宗旨 

配合各校社會工作學系、所實習計畫，提供學生參與醫院社會工作實務

操作機會，期能促使學理與實務交相印證，增進產學交流，進而啟發其專業

發展志趣。 

 

二、計畫概要 

（一）實習類別及期間 

    1.暑期實習：連續六週，每週一至週五計 40 小時，總計為 240 小時，  

      未能配合機構時間者不予錄取。 

    2.學期中實習：同一學期中，連續 12 週，每週應至少出席五個半天（或  

      三個半天、一個整天），其實習總時數應達 240 小時，未能配合機構 

時間者不予錄取。 

    3.實習上午時間為 08：00－12：00，下午時間為 13：30－17：30。 

    4.研究生特殊方案實習：其期間及方式由督導個別訂定之。 

  （二）資格 

 實習學生應具備下列條件： 

    1.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修畢三年級之學生，或社會工作相關研究

所之學生。 

2.在校需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心理學（或 

  社會心理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醫務（療）社會工作等科目。 

3.上述之各科成績均需 70分（含）以上者。 

4.對醫務（療）社會工作有興趣並有強烈學習動機，能遵守本院規定者。 

（三）申請程序 

    1.各校將選送實習學生的「自傳」、「成績單」及「本院申請表」，以公

函向本院教學部提出申請。 

2.暑期實習：於每年 3 月 1 日前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3 月 8 日面談，

3 月 22 日前回覆是否錄取。 

      期中實習：學期中實習於每年 10 月 1 日前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為 11 月 3 日，11 月 17 前回覆是否錄取。 

    3.面談日期如遇假日或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

日，無法配合面談者，請勿提出申請。 

（四）實習指導費 

每名實習學生收取費用 2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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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名額 

 本組每年評估督導人力，提供定額實習名額，並根據各校學生書面

申請資料審查符合者，再安排面談甄選，甄選結果以公函通知各申

請學校。 

 

  （六）實習內容 

    1.瞭解醫院、社工部門組織與功能、服務精神與規範，以及各項業務運 

作情形。 

    2.醫學知識講座與醫務（療）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技巧之講座與研討； 

社會資源的介紹與運用。 

3.觀察及實地接案（包括個案與團體）；個別與團體督導。 

4.閱讀討論會、個案討論會、實習座談會。 

  （七）與學校之協調與聯繫 

    1.學校應聘本院社工師為機構實習督導。 

    2.機構與學校實習老師應透過定期聯繫會議，指導實習順遂進行，並瞭 

      解實習進度、方向、內容，加強理論與實務的印證，共同解決實習期 

      間遭遇的困難。 

3.定期聯繫會議分階段為： 

      (1)實習期間：共同瞭解實習重點與學生的期待和需要。 

(2)實習結束：共同討論學習成效及學生未來應加強之處。 

 

三、實習進度 

  （一）暑期第 1週/期中第 1-2週：定向階段 

      1.認識環境、機構及行政作業。 

    2.認識醫務社會工作的角色、職責、功能、技巧。 

    3.瞭解疾病的意義與適應：病患的心理及需要。 

    4.醫療團隊的認識與運用。 

    5.資源的認識與運用。 

    6.個案、團體工作觀察。 

    7.閱讀討論。 

    8.與督導擬定實習計畫。 

  （二）暑期第 2週/期中第 3-4週：見習階段 

      1.個案工作觀察及見習。 

    2.個案工作實施：獨立接案之準備；完成紀錄及工作計劃。 

    3.參加醫療團隊：查房、會議。 

    4.閱讀及個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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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別及團體督導。 

    6.同輩支持團體。 

  （三）暑期第 3、4、5週/期中第 5-10週：實作階段 

      1.獨立個案工作。 

    2.閱讀及個案討論會。 

    3.個別及團體督導。 

    4.同輩支持團體。 

    5.準備實習個案報告會專題報告。 

  （四）暑期第 6週/期中第 11-12週：結束期 

    1.個案工作結束或轉案。 

    2.個案研討會：邀請學校老師參加。 

    3.與督導共同完成實習評價。 

    4.實習總檢討：督導、學生、學校老師三者總檢討。 

 

四、考核 

  （一）以各項記錄、報告的繳交狀況及平日學習態度、言行、能力為考核 

        依據。 

  （二）考核項目 

      1.學習態度：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之主動性、積極性及對督導之運用。 

    2.專業及團隊精神：專業熱誠及團隊敬業精神。 

    3.專業知識與技術之運用：對專業理論、專業技術、專業關係及社會

資源之認識與運用的能力。 

      4.人格成熟度：情緒穩定，了解個人的能力與限度，具開放性的學習 

        態度與精神，並具有與他人協調合作的能力與意願。 

      5.對機構政策與規定之瞭解與配合。 

 

  


